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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竹南頭份整體開發範圍四市地重劃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13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二、地點：建國成功活動中心(原蟠桃里活動中心) 

三、主持人：地政處賴處長偉君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說明事項： 

本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經 112年 10月 17日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43 次會議審議通過，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辦理本次座談會。今天召開座談會主要是聽取各土地所有權人之意見，

並於會中就辦理重劃依據與原因、重劃區位置與範圍、土地使用計畫、重劃負

擔方式、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例、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標準、開發效益及預定

作業期程等向各位簡報說明，各位土地所有權人於簡報後如對市地重劃相關內

容有任何意見時，歡迎於會中提出，本府及與會單位將會為您答覆。 

六、簡報：詳如當日簡報。 

七、座談會土地所有權人意見及回覆： 

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都 

市 

計 

畫 

 

 

 

 

林鈺洋 

1. 設計道路接中央路口，近自立

街，原本交通常流量大車禍多 

2. 道路設計直通用地面積少，且感

覺上也好看，工程費用也少不是

嗎? 

3. 直通路能接中央路 226 巷且是活

路，現接自立街並非通路 

 

 

 

 

感謝您寶貴意見，本區公共設施係依據

都市計畫內容進行開闢，且經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另就都市計畫

規劃原意答覆如下： 

1. 目前中央路有分隔島，道路並不會

直通自立街。 

2. 道路規劃非直線係為避免南側住

宅區街廓過深難以配地，影響地主

權益。 

3. 若道路直通中央路 226 巷，將過於

接近中央路、中興路口，造成路口

瓶頸，亦不利於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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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都 

市 

計 

畫 

4. 針對您所提中央路上自立街、忠孝

二路、東桃路一帶交通事故頻仍一

事，後續將由本府工務處通案性規

劃改善。 

林宗昌、林姫娥 

1. 本案土地早年為先父購買做為自

耕用，原有 4分地約 1200 坪，經

過農地重劃及中央路開闢征收只

剩下這幾百坪，原計劃給我們兄

妹可以各自蓋一間房屋，可是為

政者未經過仔細思考視人民權益

為[俎上肉]任意宰割，隨意圈定

為公園預定地限制使用一甲子

(60 年)，既不開發也不征收，等

於判無期徒刑，受苦無期，請問

人民自由使用財產權何在?跟其

他千千萬萬土地地主比起來有公

平正義嗎? 

2. 按都市計畫法限制使用經過年限

未開發或征收應該解編還地於人

民，可是多年來本人陳情縣政府

及內政部甚至於監察院，都是推

來推去，最後縣政府竟然推給龍

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提

意見參考，請問該公司何許人也?

它不是縣政府單位有責任答覆有

權決定公務? 

3. 本件重劃案據稱由本縣都市會委

員會審議通過，但他們根本不會

考慮陳情人的權益，因為土地不

是委員們的，管它需要不需要公

園，別人的肉怎麼割都不會痛。

感謝您的意見，答覆如下： 

1. 內政部為妥善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

劃設保留而久未取得之問題，遂於

102 年 11 月 29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203489291 號函頒布「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

則」，提出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構想、

檢討變更原則及相關配套措施與作

業流程，作為各都市計畫擬定機關

積極辦理檢討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作業之參據，並補助各地方政

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專案通盤

檢討。本府即因應中央政策，依循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及「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

原則」，辦理全縣各都市計畫區之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藉以解

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

未取得之問題，以維人民之權益，

並與「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簽訂委託技術服務契約，惟該公司

並無權決定公務。 

2. 本次重劃範圍其都市計畫係屬「變

更竹南頭份都市主要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業經苗

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7 月 17

日第 285 次會議及內政部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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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請問主持人胡科長你家很值錢地

一下無償失去 43.99%會如何? 

 

委員會 112年 10月 17日第 1043次

會議審議通過。 

3. 依內政部頒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及本次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公共

設施用地檢討變更為非公共設施用

地處理及回饋原則」變更，以整體

開發方式檢討變更，並採市地重劃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

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

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

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為限。」辦理共

同負擔公共設施。 

 

 

 

 

 

 土 

地 

分 

配 

 

 

 

 

 

陳文攸 

我想了解開發費用，土地地主每坪應 

付多少費用? 

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之

規定，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

之費用項目有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

款利息，本案工程費約新台幣 9,360 萬

元，重劃費用約新台幣 4,370 萬元，貸

款利息約新台幣 863.9 萬元，合計總費

用約 14,593.9 萬元。 

上述費用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

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

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林輝侃 

公 11 重劃後地價可預期很高，可對

應工程規劃費用超過甚多，應檢討地

主可領回土地的百分比是否合理 

 

1. 感謝您寶貴之意見，依內政部 102

年 11 月 29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203489291 號函發布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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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土 

地 

分 

 配 

 

 

 

 

 

 

 

 

 

 

 

 

 

 

 

 

林宗昌、林姫娥 

重劃費用約1億5千萬元地主平均負

擔比率 43.99%以土地折價抵付，那

地主只能分回 56.01%土地，合理嗎? 

 

跨區整體開發後土地所有權人領回

之可建築用地以 50%為上限。後經本

府爭取，內政部同意採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之整體開發，其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比例，依市地重劃相關負擔

規定辦理。 

2.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之

規定，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

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包括重劃區內

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

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

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及零售

市場等十項用地。此外工程費用、

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亦應由土地所

有權人按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

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同

條第三項更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

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

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為上

限。 

3. 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

率預估不會超過百分之四十五，並

按內政部實際核定之都市計畫及市

地重劃計畫書辦理。辦理重劃並非

以賺錢為目的，係以開發費用達財

務平衡為前提，儘量降低負擔，使

土地所有權人可領回較多之土地。 

林宗昌、林姫娥 

開闢公園為全體市民共享，不是少數

地主的私家公園，照理由全體市民負

擔所有經費，政府認為有必要應該編

列預算完成，請問用此項重劃案做無

本生意合理嗎? 

本區屬都市計畫規定整體開發並以重

劃方式辦理，故本區內規劃之公共設施

(公園及道路)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

第 1 項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按受益比

例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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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土 

地 

分 

 配 

 

温瑞蓮、温雲昌 

中央段 897-1、897 希望以後土地面

中央路分配 

 

 

 

 

 

 

 

 

1.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

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

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 

2. 若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

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

後仍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二分之一者，土地所有權人得申

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

本府將協助辦理。 

林瑞枝 

1. 中央段 920，面積 566.31 ㎡，持

分 1/9，和 2/27 一起規劃在一起 

2. 中央段 911 面積 925.42 ㎡，持分

2/27，把這塊分配時把此 2/27 並

在第 1項地號 920 內來規劃。 

3. 謝謝規劃人員將 920 地號加 911

案一起 

4. 911 地號 2/27 土地規劃並在 920

地號 1/9 一起規劃 

1.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第1項

第 4 款規定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

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

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且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

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其應有部

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

配為單獨所有；其應有部分未達原

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者，得依第二款規定辦理或仍分配

為共有。 

2. 土地所有權人若有單獨分配需求，

日後得向本府提出申請，本府將協

助辦理。 

 

 

重 

劃 

效 

益 

 

 

林宗昌、林姫娥 

1. 本案縣政府聲稱重劃後地主為

「受益人」請問地主受到什麼利

益?請用數據際列出，不要空口

說白話令百姓誤解。 

2. 若以家父遺留給我 45 坪地來

算，重劃後只剩下 25 坪，如果

以現在市價每坪40萬計算(目前

1. 本案原本為民國 61 年劃定為公共

設施用地，原應採一般徵收方式取

得，如採原土地取得方式，土地所

有權人僅得領取土地補償費，無法

共同參與重劃分配可建築用地，無

法享有土地價值增漲、公共設施完

善和居住環境提升的效益。 

2. 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市地重劃，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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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重 

劃 

效 

益 

不止)原本有 1 千 800 萬元的資

產，一下子只剩 1千萬元減少了

800 萬可不少啊!請問受益在哪? 

3. 政府說重劃後土地會增值，那要

增到每坪 72 萬以上才能補回，

要等到何時何月才達成?到時出

售也要繳巨額增值稅。再者本來

好好面臨大馬路 45 坪地可以蓋

一棟合宜住宅，剩下 25 坪有比

較好嗎?所以說我們應該算是真

正「受害者」是不是? 

 

後獲分配地土地均為可建築用地

且均面臨道路，交通便利，且因公

共設施完善，居住品質提高，提高

土地利用價值，獲地價上漲之利

益。 

3. 參與重劃減稅利益： 

(1) 減徵土地增值稅：重劃後土地

於重劃後辦理第一次移轉，於

計算增值時可扣除重劃所負

擔之費用外，尚可減徵土地增

值稅百分之四十。 

(2) 減免地價稅兩年：因辦理市地

重劃導致不能耕作或為原來

之使用而無收益者，重劃期間

之地價稅全免；重劃完成後，

自完成之日起之地價稅減半

徵收兩年。 

八、會議結論： 

(一)本府於座談會中已向各位土地所有權人說明市地重劃作業相關內容，若土地

所有權人對市地重劃之內容有相關問題，可來電或親洽本府地政處重劃科，

期能有效解決土地所有權人疑惑。 

(二)為利後續各項資料能確實郵寄送達，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如聯絡通訊住址有異

動，煩請來電或以信件方式告知本府，本府將據以辦理資料更正。 

九、其他宣導事項： 

為利後續各項資料能確實郵寄送達，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如戶籍地址或通訊地

址有異動變更者，請儘速向本府地政處重劃科辦理資料更正。 

苗栗縣政府地政處重劃科 

聯絡電話：037-559200、037-55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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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37-559215 

聯絡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第二辦公大樓二樓) 

十、散會：民國 113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1 時 30 分 




